臺北國際航空站辦理住戶噪音防制費補助工作公告事項：
一、住戶申請噪音防制費補助相關事項及作業期程規定：
(1) 住戶依據90年5月4日北站(90)航字第0003368號會議記錄提案二之決議，臺北國際航空站第一階段以補助合法建物面對噪音源部分的防音設施，每戶補助金額最高上限為十五萬元整。本年度補助臺北市政府87年11月30日北市環一字第8724533800號公告臺北松山機場航空噪音管制區圖，位於等噪音線69分貝之住戶，計有臺北市中山區下埤里、中山區大佳里、中山區行仁里、中山區行孝里、松山區莊敬里等受通知之住戶(名單如附件)。

(2) 航空站本次補助上限為新台幣15萬元整，各項防制設施其補助單價上限如下：

1. 防音窗：10,000元/m2；防音門：15,000元/m2。
2. 空調設備分離式每Kcal/hr：8元。
3. 吸音天花板：1,000元/m2。
4. 吸音壁面：2,000元/m2。
5. 通風消音箱每具：20,000元。
6. 配合防制作業之房屋整修 ：45,000元。
（上述單價內含稅金及施工費用）。

(3) 住戶填報噪音防制費補助申請書及備妥相關資格證明文件後，於收件截止日(自收到噪音防制設施補助申請書起60日內)以前送達航空站。

(4) 住戶同意上開作業期限逾期，本站得逕自駁回本次補助申請案;惟具正當理由者，於受補助辦理期程中，限提出申請展延一次，延長時間則由本站決定。申請人如未能於該年度依規定程序提出申請，視同放棄該次補助。如於往後續提出重新納入補助排序申請者，則每建物限提出一次，並列入該年度二年後之補助順位。
(5) 航空站受理住戶申請書，決定是否同意補助之處理期限，為航空站收件之日起30日之內。

(6) 住戶申請書初經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辦理書面資格審查，並經航空站派員進行現場檢查及拍照，相關結果如符合航空噪音防制設施施工前現場檢查表之規定，並完備行政程序後，航空站立即寄發「噪音防制費補助施工通知書」予住戶(按戶籍地址或通訊地址送達)，如未符合該規定，環保局得駁回住戶申請書，並通知住戶補正，住戶則於環保局通知補正函送達日起30日內，補正申請書送請環保局或航空站辦理複審。

(7) 住戶設置航空噪音防制設施申報完工報告書及請款之期限，為施工通知書送達之日起3個月之內。

(8) 住戶自行或覓商施工後，檢送領據、住戶設置航空噪音防制設施完工報告書（內含廠商提供之施工前後現場全貌照片、施作防音設施之一定減音值證明文件【施作空調設備免附此項】、空調設施保固書或保證書影本及發票或收據）及航空站施工通知書正本等資料，寄送航空站辦理後續補助事宜。
(9) 前項住戶所送完工報告書、領據等相關資料，經航空站書面審查及派員至現場檢查及拍照，檢查結果符合航空噪音防制設施完工後現場檢查表之規定，航空站即將噪音防制費補助款項匯入住戶指定銀行（或郵局）帳戶，若未符合該規定者，航空站須駁回住戶完工報告書相關資料，並通知住戶補正，住戶則於航空站通知補正函送達日起30日內，提報補正之完工報告書相關資料送請航空站複審。

(10) 住戶同意上開作業期限逾期，本站得逕自駁回本次補助申請案；惟具正當理由者，於受補助辦理期程中，限提出申請展延一次，延長時間則由本站決定。

(11) 相關補助申請表格將由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掛號郵寄本年度受補助住戶。
(12) 住戶申請噪音防制費補助流程如下圖所示。
二、補助經費申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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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戶申請設置航空噪音防制設施應注意事項

	※航空站聲明，請住戶自行辦理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規劃設計及施工，本站絕不參與涉入，亦無委託任何廠商代辦情事！


(一)本站補助之噪音防制防制設施項目及經費申請上限

1.本次航空噪音防制補助經費，每戶最高補助金額為15萬元整，超過補助經費上限之金額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2.相關航空噪音防制設施項目及補助單價上限如下：
	
	噪音防制設施
	單價上限
	說            明

	1
	防音窗
	10,000元/m2
	使用之材質須具有之一定減音值證明文件，請參閱「住戶一定減音值之定義及認定方式」。

	2
	防音門
	15,000元/m2
	

	3
	空調設備
	8元/kcal /hr
	空調設備應安裝妥當並可通電運轉且須有保固書或保證書。

	4
	開口部消音箱
	20,000元/具
	1. 採用間接穿透之進排氣通風，須加裝風扇，並加裝適當消音設備。

2. 須檢附相關吸音或減音效果證明文件。

	5
	吸音天花板
	1,000元/m2
	使用之材質須有製造廠商出具之吸音或減音效果證明文件。

	6
	吸音壁面
	2,000元/m2
	

	7
	配合防制作業之房舍整修

	45,000.-
	1.依「國營航空站噪音防制費分配及使用辦法」規定辦理有關配合隔離或降低航空站附近航空噪音影響之防制設施而申請房舍整修。
2.申請人申請補助設置噪音防制設施之項目及地點皆符合優先申請防音門窗，但住戶之門窗具一定減音值時，得申請其他噪音防制補助設施項目，並應符合設置於具有門窗可直接通達戶外之居住使用區域合法建築物之規定。
3. 申請項目及單價上限: 
項目
單價上限
單位
備註
油漆
350.-
m2
含批土整平
壁磚、地磚
750.-
m2
天花板
850.-
m2
牆面、地坪防水工程
400.-
m2
防水材塗佈
開關箱更換
(限申請空調設備者)
20,000.-
式
含開關箱體、出線口、蓋板及所有迴路配線更新
建築師審查費
2,000.-
式
4. 該設施申請金額包含建築師文件及現場審查費用支出，請於核銷時一併檢附建築師審查表及領據。


(二)接受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之建築物條件應符合下列條件：

1.建築物完成日期應符合中華民國92年02月19日前，已位於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內。

※上述日期航空站依中華民國92年1月8日後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第1次公告航空噪音防制區日期填寫。

2.提出申請時該建築物須位於航空噪音防制區內。
3.建築物須為航空站公告得申請補助者。

4.供人實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
5.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地址與建築物之門牌地址須相同。

(三)、建築物須僅供實際居住使用，並應符合下列條件：

1.建築物非供工商營業使用之部分，或非供其他公共用途使用之部分，或非供儲藏農漁具或儲藏其他生財物品使用之部分，或非供飼養牲畜使用之部分；上述使用情形由航空站現場勘查予以確認。

2.建築物須非空屋，請檢附申請書填寫日期前六個月內，記載有該建築物地址之戶籍謄本正本予以證明。(該建築物設有戶籍即可，毋須限制建築物所有人或居住人之設籍)
3.建築物須具有獨立自用電錶，請檢附最近六個月內任何一次的電費單影本；電費單上之用電建築物地址須與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地址相同。

(四)不得重複申請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經費

申請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者，不得有下列重複申請行為：

1.持不同之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對同一建築物重複申請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

2.對建築物的同一部分重複申請設置航空噪音防制設施。

如有以上重複申請情事，本站可採取：

(1) 退回申請書並取消補助，或
(2) 限期請住戶補正，如住戶拒絕補正，本站得退回申請書並取消補助。

(五)本站補助住戶設置航空噪音防制設施範圍

1.本站補助住戶設置航空噪音防制設施範圍，限定於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記載之面積範圍內，且具有門窗可直接通達戶外之居住使用區域。
2.建築物任何部分如未包括在合法建物證明文件範圍內（如頂樓加蓋、天井加蓋等），則該部分不列入補助範圍。

住戶如違反上述規定，本站將請住戶補正。住戶如有異議，請向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申請協助說明，俟獲得結果後，本站再據以辦理。
(六)住戶設置航空噪音防制設施的優先順序

住戶應為其建築物面對外界的居住使用區域（或部分）優先安裝防音窗、防音門，面對外界的居住使用區域（或部分）已安裝防音門窗且具一定減音值後(一定減音值之定義及認定方式由民航局訂定公告之)，可於已安裝防音門窗之居住使用區域(或部分)施作其他必要之航空噪音防制設施如空調設施、開口部消音箱、吸音壁面、吸音天花板及配合防制作業之房舍整修等。
※若航空站受理本次申請補助，並經民航局依國營航空站噪音防制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第二十三條同意者，得刪除本項之限制並按航空站既有之補助規定填寫。
(七)執行現場檢查作業

1.本站將於檢查時間7日前通知申請人。
2.本站執行現場檢查通過後，寄發核准噪音防制補助施工通知書予申請人(按戶籍地址或申請人指定地址寄發)，請申請人於收到施工通知書後詳讀內容，確認無誤後再開始接洽廠商施工；申請人如未收到施工通知書而逕行施工，以致於完成之噪音防制設施有違反施工通知書、完工報告書相關規定者，將不予補助。
※以上注意事項航空站得視實際需要調整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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